
深圳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Shenzhen

第9卷第2期

2026年3月
Vol.9 No.2 
Mar．2026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生成及巩固路径*

王富军１    杨    曦２

（1.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2.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 要]中华文化主体性是维系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基于历史唯物主

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生成逻辑与时代巩固路径，具有

至关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理论定位层面，文化主体性是植根于物质生产与交往实践的能

动范畴，突破了传统将文化主体性视为静态概念的认知局限。生成机制层面，以“生产方式-

交往形式-精神生产”三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中华文化主体性在物质基础构建、社会关系塑

造与精神能动发展之间的辩证生成逻辑，避免文化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片面解读。巩固路

径层面，面对全球化浪潮、消费主义渗透与数字技术变革所带来的解构挑战，以深化“第二个

结合”为方法论，构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文化生产方式，并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契

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贡献中国智慧。检验标准层面，坚持“客观-价值-实践”三位一体

的检验标准，为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提供了科学评估依据与实践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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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互激荡，中华文化主体性

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坚定民族文化自信的

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并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核

心议题。现有研究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讨已

取得丰富成果，就内涵与意义而言，学者认为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民族精神独立性与文化自信

的根本依托。[1-2]在历史生成维度，中华文化从

萌芽、定型至强化、重构的演进逻辑被系统梳

理，并着重揭示其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创

新性与和平性特征，以及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基

因的构成作用。[3-4]在时代塑造层面，关于“两

个结合”对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巩固

文化主体性的作用得到深入探讨。[5-6]同时，现

有研究也关注到西方文化霸权、文化虚无主义

及文化复古主义等对文化主体性构成的挑战，

并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具体巩固路径。[7-8]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局限：一是对文

化主体性本体论挖掘不足，虽涉及文化自信、文

化自觉等层面，但鲜有学者从文化作为人类实

践活动产物与能动性力量的视角出发，深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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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作为一种“实践存在方式”的本体论根基

与生成逻辑。二是缺乏构建“生产方式-交往

形式-精神生产”的系统性分析框架，未能充分

展现物质、社会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复杂辩证互

动，容易在阐释中滑向经济或文化单一决定论

的误区。三是巩固路径研究缺少“客观-价值-

实践”相统一的可操作检验标准，制约理论向实

践转化的实效性。

鉴于此，有必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将

文化主体性定位为源于物质生产与交往实践的

能动感性实践，深刻阐释其本体论根基。同时，

构建三维分析框架，系统剖析历史生成机制，

展现各层面的辩证关系。最后，提出“客观-实

践-价值”三位一体的巩固检验标准，聚焦文化

主体性的实践转化维度。对于夯实中华文化主

体性的唯物史观基础，完善分析框架与实践指

引，为破解文明冲突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提供理论支撑。

一、问题的提出：中华文化主体性
的出场

在全球文明交流碰撞日益加剧的当下，中华

文化主体性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它既是中国应对全球性挑战、坚守民族

文化根脉的现实诉求，亦是马克思主义深厚理

论基础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的必然选择，更是

一个基于实践生成的动态范畴。

（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实诉求

一种理论在某个国家所能达到的实现程

度，往往由该理论对这个国家需求的满足程度

来决定。面对激荡的全球化浪潮，如何在对外交

往中保持自身的民族与文化底色，是每个国家

的必答之问，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出的现实诉

求。首先，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同质化风险与本土

性坚守的张力日益凸显。作为深刻改变世界面貌

的历史潮流，全球化在推动世界互联互通与文

化交流互鉴的同时，也带来文化同质化风险。西

方发达国家借助大众传媒、消费文化等途径，在

全球输出价值观、生活方式与审美标准，以“现

代化”或“普世价值”之名，冲击非西方社会本

土文化，消解民族文化独特性，致使部分后发国

家产生文化依附，丧失文化自觉与自主性。正如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

球扩张时所深刻揭示的，随着资产阶级开拓世

界市场的进程加速推进，各民族闭关自守的状

态被日渐密切的往来和互相依赖打破了，“物质

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9](P35)。在

全球化浪潮下，东方国家不可避免面临西方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入侵。因此，如何在融入

全球化吸收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保持自身文化

特质，成为我国文化国际交流的重要课题。

其次，中国话语权被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叙

事围堵的困境亟待突破。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

义文明叙事主导着国际话语体系，将西方文明

发展道路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发展道路，

片面强调线性进步、历史终结论，把西式“自由

民主”视为全世界必须遵守的“普世价值观”。

然而，在非西方文明中，具有历史连续性与深厚

文化底蕴的中华文明却时常遭到边缘化、误读

甚至矮化，一些论调将中国式现代化简单视为

对西方模式的模仿，或将其成就片面归因于学

习西方经验，却忽视了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内

在逻辑、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及其与马克思

主义的深度融合。话语权的缺失使得中国在国

际舞台上的发声长期被西方牵制，难以有效阐

释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独特优势和

世界意义，从而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地

位和贡献的认知深度。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文明

叙事、提升中国国际文化话语权，必须着力凸显

中华文化主体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文明叙事体系。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提出是中国

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抵御文化同质化、坚守民

族文化根脉的战略选择，也是突破西方中心主

义话语霸权、提升自身文明叙事能力的必然要

求。把握这些深层诉求是全面理解中华文化主

体性内涵及其当代价值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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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脉络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

关系、文明多样性以及文化能动性的深刻洞见，

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构建的理论脉络。

马克思对“文化依附性”的深层批判为认

识文化独立性提供了理论维度。在《德意志意

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精神生产的根基

是物质生产，他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

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

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0](P524)并

进一步强调“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

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0](P550)。这一论述从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出发，指明文化主体

性的实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文化，

进而形成隐性“文化依附性”，而无产阶级解放

必须摆脱对资产阶级虚幻价值观的崇拜及其文

化依附性。马克思指出，当人的劳动产品反过来

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时，人的主体性便被剥

夺。文化主体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成为人类摆脱

文化依附、实现自身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主。其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及对西

方发展模式普适性的质疑，为摆脱西方中心主

义文化霸权、在坚守自身文化根脉基础上实现

现代化提供重要思想资源。

恩格斯在此基础上通过“历史合力论”对

文化能动性的辩证阐释，进一步深化了对文化

作用的理解。为了纠正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曲

解，即把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夸大为唯一的决

定作用，恩格斯在晚年的一系列书信中系统阐

述了历史合力论。他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

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

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1](P591)那些把唯物史观

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的人，其实是把这个命

题变成了一种“荒谬的空话”。文化作为上层建

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经济基础的被动反

映，它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能够反作

用于经济基础，并对社会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

响。这种能动性正是文化主体性得以存在和发

挥作用的理论依据，它赋予文化以塑造社会、引

领发展的强大力量。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涵界定

从内涵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并非一个静

止不变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在历史演进中不

断丰富和发展的动态范畴，它是物质实践与精

神生产的辩证统一体，其理论与实践的合法性

在唯物史观中得以体现。

中华文化主体性首先是物质实践与精神生

产的辩证统一体。文化不仅是人类感性实践的

直接结果，更是对物质实践具有能动反作用的

上层建筑。中华文化主体性，正是植根于中华民

族数千年改造自然、组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

与社会实践之中。它通过劳动这一人类最基本

的实践活动，将特定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内

化为独特的文化观念、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

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演进、丰富和创新，在潜移

默化中完成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例如，中

华民族在长期农耕劳动中形成的天人合一宇宙

观、治水兴农中凝练的集体主义精神、抵御外

侮中锻造的自强不息品格、社会治理中孕育的民

本思想与大一统观念，共同构成中华文化深厚

底蕴，并反作用于物质实践，形成良性循环。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

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12](P349)

同时，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并非基于狭

隘民族主义情感，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

基础，具有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合法性。马克思、

恩格斯一再强调历史发展不能简单地套用普遍

的理论公式，各个民族有其独特的道路。马克

思曾严厉批评将他关于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

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

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

路”的做法，认为这“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

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3](P145)，只有对“具体的

历史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比较，才能找

到理解事物的钥匙”。[13](P9-10)

在实践层面，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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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以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创

造了人类历史发展奇迹，这是中华文化在马克

思主义指导下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不断自我

完善超越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高

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14](P41)，正是通过实践的合法

性，才使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兼具理论深刻性与

实践说服力。

综上，中华文化主体性内涵是多维度、动态

发展的概念，它既是物质实践与精神生产的辩证

统一，同时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双

重标准，成为一种真正扎根于中国历史实践的、

具有自主性和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主体性理论。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唯物
主义阐释

从历史唯物主义宏大视域进行系统阐释，

才能深入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深层逻辑与生

成脉络。因此，有必要揭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的核心要义，剖析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制

与外在特征，以此全面展现其作为动态实践存

在的历史生成逻辑。

（一）马克思对文化本质的科学阐释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

主义文化观突破了传统观念中将文化视为超

然于社会物质生活之上的独立领域的认知，将

其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物质生产实践背景中考

察。理解其核心维度，对科学把握中华文化主

体性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特质至关重要。

首先，马克思主义从实践维度揭示文化产

生的物质根基与客观规定性。文化植根于人类

物质生产实践与社会生活，并非纯粹精神领域

的创造。物质生产作为人类 社会存在发展的

基础，决 定物质生活方 式 并规定精神生活与

文化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观念、意

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

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

的。”[10](P524)文化是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过程中

物质实践的直接反映，对其理解必须置于具体

生产方式与社会实践中。

其次，马克思主义还阐明了文化形态与生

产方式演进的辩证关系。文化并非普遍抽象和

永恒不变的，而是具有鲜明的历史具体性，其独

特形态由不同历史时期与生产方式决定，其产

生、发展与演变始终与特定生产方式及其演进

紧密相连。在研究东方社会时，马克思曾以亚细

亚生产方式为例指出，土地公有制、村社共同

体特征塑造了东方文化重视集体、和谐稳定的

品质，与西方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个体自由、契

约精神特质形成对比。这表明文化形态并非任

意生成，而是历史地与特定生产方式相适应。

理解这一特性，有助于摒弃以西方单一模式评

判其他文明的偏见，尊重中华文化在自身历史

中形成的独特逻辑与价值。

再者，马克思主义通过能动性揭示精神生

产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机制。作为上层建筑组

成部分，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能动性，可反作

用于经济基础并影响历史进程。正如马克思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

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

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

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

件下创造。”[9](P470-471)这深刻揭示出，人虽受制于

既定物质条件，却能在这一条件下发挥主观能动

性，通过思想、理论来指导实践，改变现实。这

从侧面揭示出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为中华

文化主体性的必要性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简言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不仅需要立

足于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更需要扎根于当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通过理论体系的

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提升，充分发挥其对于社会发

展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能动作用。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制

中华文化主体性并非静态实体，而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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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在漫长历史中由独特的物质实践与精神生

产形成、随时代演进不断强化的文化自觉与自

主精神。[15]其内在机制植根于特定地理环境和

劳动方式塑造的存在论根基，体现于社会关系

再生产中价值选择所体现的实践论特质，彰显

于文明延续中展现的强大自我更新能力。

首先，从存在论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根植

于地理环境、劳动方式与文化基因的耦合。一

种文化的主体性与其生存的地理环境及劳动方

式密不可分。中华文明发源于内陆大河（黄河、

长江）流域，其独特地理条件孕育了精耕细作

的农耕文明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对集体协

作、水利建设的需求，催生了重视集体、秩序、

和谐稳定及家庭宗族维系的文化基因。与西方

海洋文明因开放性、商业性形成的个体自由、契

约精神特质不同，中华文明在与大河共生的实

践中，形成“天人合一”宇宙观、“大一统”政治

理想和“协和万邦”天下情怀，深刻体现物质生

活方式对文化形态的客观规定性。

其次，从实践论来看，中华文化主体性产生

于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价值选择。这一实践论

特质具体体现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独特价值选

择，其典型表征在于宗法制度与礼乐文明的辩

证互动。宗法制度以血缘维系社会秩序，强调

长幼尊卑、家国同构；礼乐文明借“礼”规范等

级秩序，用“乐”调和社会共识，二者共同塑造

了重伦理、尚和谐、讲秩序的价值观。这种价值

选择在维护社会稳定延续中巩固了中华文化主

体性，形成了独特的实践智慧，彰显了文化对社

会实践的能动作用。

最后，中华文化主体性还内含着文明延续

过程中的自我更新能力。中华文明虽历经战乱、

王朝更迭与外来文化冲击，但其核心精神延绵

至今，并在历史延续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例如，

东汉传入的佛教与儒家伦理、道家思想经过数

百年的融合形成禅宗、净土宗等中国化宗派，

其教义、组织及艺术形式均深烙中华文化的印

记。这一过程充分彰显了中华文化“择善而从”

的主体意识和在保持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消化、

再造全新文化的能力。这种自我更新能力就要

求我们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的文明叙事时坚持“主体性、原创性”而非

“亦步亦趋”[16]，主动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

流互鉴，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17]

中华文化主体性形成是动态强化过程，其

扎根于中华民族独特地理环境与劳动方式塑造

的存在论根基，体现为社会关系再生产对伦理

和谐的实践选择，于文明延续中展现强大自我

更新融合力。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外在特征

中华文化主体性既具有深刻的内在机制，

其生成发展更通过可辨的外在特征彰显，这些

特征源于中华文明在历史演进中与物质环境、

社会实践、跨文明交流的辩证互动。

首先，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显著的客观性，

其形成深刻地为特定的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所

规定。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广袤的

内陆地理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的农耕文明生

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对水利灌溉、防洪治涝

等大规模工程的依赖，客观上要求社会成员进

行高度的集体协作与有组织的劳动，从而在根

本的物质实践层面塑造了中华民族重视集体、

强调秩序、追求和谐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向

内凝聚、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以及“九州共

贯、六合同风”的文化大一统传统，均是农耕文

明与地理环境长期作用下的客观产物。[15]

其次，尽管文化根植于物质基础，但它绝非

被动地反映，而是具有强大的能动性，能够积

极介入并改造历史进程。恩格斯在晚年曾反复

强调，上层建筑的各个要素，包括政治、法律、

哲学、宗教等会“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

式”[11](P591)。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便充

分体现了这种能动性，其内涵具有深刻的双重

性：它既通过“礼”与“仁”的观念维系和巩固

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又以其内含的“民本”

思想与批判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为社会改良

与制度革新提供了理论武器，体现了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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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发展的主动介入与塑造作用。

最后，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开放交互中经受

检验并不断强化。在异质文化的影响下，它不仅

没有发生“排异反应”，而且始终以强大的主体

意识进行具有能动性的选择与再造。马克思主

义的中国化便是一个深刻写照。作为发端于欧

洲工业文明土壤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在传

入之初，曾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机理产生剧烈的

碰撞与张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凭借其深厚的

实践理性和辩证思维，能动地推动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

合”。通过将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同“民本”

思想、大同理想等文化基因进行融合，最终形塑

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

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这种创造性转化充分表

征了中华文化“择善而从，兼收并蓄”的开放态

度与主体精神[15]。古老丝绸之路等交往通道不

仅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经济繁荣，更是文化、思

想、艺术交流的熔炉，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

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得到确证和强

化，中华民族对自身文明独特价值的认知也愈

发清晰坚定。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主体性并非静止的实

体，而是深植于客观物质基础，在历史中能动地

发挥作用，并在与外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

巩固和发展的动态历史过程。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生成
机制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形成与发展，并非偶然，

而是根植于其独特的历史进程和深厚的物质基

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其生成逻辑是

一个从物质到精神、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

完整链条，具体体现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塑

造、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文化表达以及人类精神生

产的自主性突破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之中。

（一）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性塑造

物质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定性，奠定了中华

文化主体性的物质根基。如前文所示，发源于

黄河、长江等大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其广袤内

陆地理环境决定了它以精耕细作农耕文明为主

导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需要高度集体协

作与有组织劳动，这使个体生存发展必然依赖

集体，在物质实践层面塑造出中华民族重视集

体、强调秩序、追求和谐的文化基因。这与西方

海洋文明孕育的文化特质形成鲜明对照：古希

腊等以海洋贸易和城邦经济为主的文明，生产

方式相对分散，更易催生个体自由、契约精神

和理性思辨的文化；中华大河文明则孕育出深

厚的家国情怀与集体主义伦理，推动“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理念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土地制度变迁中家国同构伦理体系的形成

进一步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特质。在漫长的封

建社会历史中，土地作为核心生产资料，其所有

制形式与分配方式演变直接作用于社会结构和

伦理观念。从早期井田制集体公有到后来土地

私有与国家统制，土地制度虽不断演变，但始

终与国家治理紧密关联。以土地为核心的农业

社会催生出独特宗法社会结构，将家族伦理与

国家治理深度融合，构建起家族延续与国家统

一紧密相联的价值准则。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

国》中深刻阐释的，中国传统社会关系是一种以

“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一样，一圈圈推

出去的“差序格局”，其中“家”是“己”的第一

个圈子，这种结构使得家族延续与国家统一被

视为同等重要的价值准则。[18](P26)它既规范社会

成员行为，又塑造中华民族对秩序、等级和集

体责任的深刻认同，将物质生产关系的稳定性

需求升华为精神层面的伦理规范和文化传统，

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统一性、

稳定性与同质性”的特质，在历史进程中一脉相

承，在时代更迭中接续发展。

简言之，中华文化主体性深刻根植于特定

的物质生产方式，特别是大河农耕文明对集体

协作的客观需求，这奠定了其重视集体、秩序与

和谐的文化基因。土地制度的演变及其与国家

同构伦理体系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固化了这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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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使其展现出独特的统一性、稳定性与历史

连续性，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标识。

（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文化表达

如果说物质生产实践塑造了中华文化主体

性的“骨架”，那么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则为其填

充了“血肉”，使其成为一个活的、在社会生活

中运行的有机体。在物质生产实践所奠定的基

础上，中华文化主体性通过独特的社会关系再

生产机制得以具体表达和固化。[19]这种表达不

仅是社会结构的反映，更是文化能动性塑造社

会形态的体现。

宗法制度与礼乐文明的辩证关系是中华文

化主体性在社会关系层面最核心的文化表达。

宗法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以血缘为纽带、以

父权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原则，从家族延伸至国

家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这种制度深

刻强调长幼尊卑、亲疏有别，是维系古代社会

基本秩序的基石。[20]而礼乐文明则为这种复杂

的宗法秩序提供了规范与支撑。“礼”作为严密

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涵盖政治制度、伦理道

德及日常生活，强调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各尽其

责以实现“协和万邦”理想。“乐”作为艺术形

式，具有调和人际关系、凝聚社会共识、培养道

德情感之功能，辅助“礼”推行。宗法制度与礼

乐文明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依存、渗透的辩证统

一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现实的实践场域和规

范对象，使其具体化、制度化；后者通过教化、

仪式和道德约束强化了前者的合法性与稳定

性，使其深植于日常行为和心理认同，成为中华

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21]

士大夫阶层作为一种特殊的“交往主体”，

其在文化传承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对于中华文

化主体性的维系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

响。这一阶层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

阐释者与守护者，也是其重要传承者和传播者。

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对礼仪规范的践行及

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确保了中华文脉的赓续不

绝。[22]士大夫们通过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参与

地方治理等方式，将主流文化思想、价值观念

和行为准则传播到社会各层面，使“中华文化认

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

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

民族”[23](P78)。作为文化知识载体与文化精神活

化剂，士大夫还在社会变革和文明冲突中发挥

文化中介作用，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对儒家思想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以

回应时代挑战。

综上 所 述，宗法制度与 礼 乐文明相 互依

存、辩证统一，构建“家国同构”社会秩序并提

供规范支撑；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传承传播中

介，推动文化认同凝聚与创新。二者共同塑造中

华民族重伦理、尚和谐、求统一的文化特质与社

会价值观。

（三）人类精神生产的自主性突破

正是在物质生产与社会关 系所共同构建

的坚实基础上，人类精神生产的自主性突破才

成为可能，这标志着文化主体性的一次 显著

跃升：文化不再仅仅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被动反

映，而是展现出独立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我意

识。这一突破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两个重要的

阶段性飞跃。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将公元前800年

至公元前200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认为此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期，古

希腊、古中国、古印度等文明均产生了伟大思想

家。[24](P8)在中国，这一时期以“百家争鸣”为文化

盛景标志。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九流十家”

学术流派异常活跃，纷纷提出治国安民学说。这

既带来“百花齐放”的文化繁荣，也构成中华民族

内部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争锋，展现中华文化主体

性初具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6]诸子百

家的思想并非限于抽象思辨，而是普遍坚持“经

世致用”原则，注重思想与社会治理结合，发挥

“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这种内生性发展使中

华传统思想文化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顺

应社会发展不断更新，具有长久生命力。此时

期形成的文化基因，为中华民族精神奠定了基

础，塑造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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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子百家争鸣之后，中华文化的主流逐

渐演变为“儒道 互补”的格局。[6 ]随着历史向

“亚洲之中国”阶段迈进，中华文化首次面临

“文化他者”的挑战。佛教自古印度传入，其思

想体系与中国本土文化差异显著，其传入期间

甚至一度引发“灭佛事件”等文化冲突。然而，

面对冲突，中华文化却展现出强大的“主体韧

性”与“开放包容”姿态[8]，儒家思想虽长期占

据主导地位，但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与道家思

想深度融合，并积极借鉴吸收佛教思想精华。

北宋时期的理学，正是儒释道合流的产物，儒

家思想居主导地位，道家思想深度融入，佛教

思想亦内化其中，共同构成新的文化生命体。这

种融合创新并非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

的“化学反应”，使中华文化不仅未受戕害，反

而更具包容性与多元性，进一步增强中华文明

的统一性、稳定性与同质性。

换言之，这种融合创新是中华文化主体性

自主选择机制的体现。中华文明以兼收并蓄、海

纳百川的胸怀，实现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与相

互成就。主体选择机制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

内涵，也为中华民族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

保持精神独立自主提供了重要支撑。[16]

四、现代性语境下中华文化主体性
的巩固与发展

在全球化浪潮与现代性语境下，中华文化

主体性的巩固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

战。文化主体性既指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独立

自主的主人翁意识，也表现为自信、自觉、自为

的历史主动精神。如何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凝

聚各族人民价值观念共识，是新时代文化传承

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

（一）全球化时代对文化主体性的解构危机

全球化作为一种深刻的经济社会变迁，在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同质

化、文化霸权等风险，对中华文化主体性构成了

潜在的解构危机。

消费主义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盛行的一种文

化现象，其核心在于将消费行为提升为一种生

活方式和价值追求，它无视文化本身对于人成

长的重要意义，却借助数字技术不断激发人的

非理性文化消费，造成文化的属性功能被扭曲、

人的主体性丧失以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受阻。
[25]这种文化思潮对中华民族传统价值体系产生

显著侵蚀效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义利

之辨”“重义轻利”“克己复礼”，崇尚勤俭节

约、艰苦奋斗、集体主义与家国情怀。但消费主

义盛行可能导致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

消减、伦理道德滑坡，对物质财富的无度追求

或取代对精神价值的坚守。此类对传统价值观

念的冲击，可能弱化中华文化对社会成员的凝

聚力与引领力，进而对中华文化主体性构成解

构危机。

此外，数字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和人工智

能的飞速发展，正在深刻重构全球范围内的文

化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一方面，数字技术

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

利，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成为可能，并

在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国际话语体系中发挥作

用。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亦带来新挑战。“技术

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

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技术合理性已经

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

身的强制本性。”[26](P122-123)全球数字平台与内容

生产主体本质是新型文化资本形态，借技术垄

断和数据控制重构全球文化产品生产、传播与

消费链条，追求利润与市场支配力最大化。信息

碎片化、速食文化、算法推荐等现象，看似技术

中立，实则是数字资本主义对注意力经济的追

求及对文化产品商品属性的极致挖掘。文化内

容深度与广度受限、人们对宏大叙事和深刻思

想理解能力削弱，是文化产品在资本逻辑下被

过度商品化、标准化、娱乐化的表现。这不仅可

能催生新的文化霸权，更可能借技术手段实现

隐蔽高效的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加剧文化主体

性的解构危机。如何有效利用数字技术、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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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负面效应，确保中华文化在数字时代保持独

立性与影响力，是巩固文化主体性需面对的重

大挑战。然而，中华文化主体性并非被动受制于

这些挑战，其内在的韧性、包容性及集体主义

精神，也为应对这些危机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资

源，要求我们在利用数字技术的同时，坚持文化

自主性，确保中华文化在数字时代保持独立性

与影响力。

（二）历史唯物主义指引下巩固文化主体性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 思主义的根本观

点，为理解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科学

世界观与方法论。它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同时肯定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作

用。在现代性语境下，历史唯物主义指引我们通

过激活传统文化实践基因、构建新型文化生产

方式、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智慧，不断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起点在于“第

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与

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

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

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27](P6)

中华文脉是贯穿中华民族文化史的精神基因，

在历史进程中一脉相承、在时代更迭中接续发

展，保存着民族悠久深厚的历史记忆与生生不

息的强大生命力。通过“第二个结合”，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

规范被深入挖掘，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种融合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强大生

命力，更贴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更加深入人

心；中华传统文化也因马克思主义指导得以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其现代价值。“结合”

不仅巩固文化主体性，更为其培育与巩固根植

不可磨灭的精神基因，发挥中华文化“向内凝

聚”作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能。

构建新型文化生产方式、实现技术对文化

生产的赋能，是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路

径。这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

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28](P33)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保护、活化与

传播。通过创新文艺创作全流程，“在提高原创

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

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

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29](P16)通

过技术赋能，“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

国形象、中国旋律”[29](P16)，为世界贡献中华文化

独特声响与色彩、展现特殊诗情与意境，增强

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塑造力和辐射力，巩固

文化主体性。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发展，最终汇聚

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核心命题。中国式现代化

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核心

实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

其中一 个方面就是‘走和平发 展 道 路的现代

化’。”[30] ( P169)我国不走战争、殖民、掠夺的老

路，而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体现中华文明“和平、和睦、和谐”的突出特性

及“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本质要求。巩固中

华文化主体性，能让中国更好地“坚持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28](P469)，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打破

文化交往壁垒，汲取其他文明养分，促进文明交

流互鉴。这种“从中国理解中国”的内生性逻辑

体系，以及在“想”“做”“说”三个层面建构的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将为解决当代人类突出

难题提供中国方案，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

新的贡献。

（三）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否巩固的检验标准

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与否具 有现实可验

性，可通过客观、价值、实践标准科学检验，这

些标准既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化与社会发展

关系的洞察，也反映新时代中华文化建设根本

要求。

从客观维度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取

决于其能否适应并引领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指

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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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P591)中华

文化适应生产力发展需具备自我调适与创新能

力，主动吸纳现代科技、先进管理等文明成果

并转化为社会进步动力。具体考察文化政策对

科技创新的支持、文化产品对生产力的促进及

文化产业对经济结构的优化作用。

从价值维度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

关键看其能否以共同体认同回应新时代人民精

神文化需求。强大的文化主体为多数社会成员

提供价值体系、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些共

同信念、情感与记忆构筑民族精神家园，赋予

个体归属与身份认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

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31](P43)在全球化背景下衡量中华文化凝聚

力量、抵御侵蚀的能力，需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认同度、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影响力、群众

对文化产品的满意度与参与度，以及文化对社

会矛盾化解与社会和谐的促进作用。

从实践维度看，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表现

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与文明对话的话语生产

力。巩固的文化主体需兼具自我阐释与话语转

化能力，将核心价值观、发展理念和治理经验

转化为国际通用表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中国智慧。评判标准可考察中国方案国际影响

力、文化产品海外传播效能、国际社会对中国

模式理念的认知度，以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

文化贡献。

客观、价值、实践三个维度的辩证统一，客

观标准是根基，价值标准是内核，实践标准是检

验。持续适应引领生产力发展、凝聚民族精神、

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同时在全球语境下展现强

大的解释与话语能力，中华文化主体性才能真

正巩固。

五、结论

在全球文明激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期，深刻理解并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维护

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新形

态发展的中国方案。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和

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指引我们在激活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基因、构建新型文化生产方

式、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持续增强中华

文化的主体性、原创性与世界影响力，为破解文

明冲突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厚的

理论支撑与实践智慧。文化主体性源于物质生产

与交往实践互动，突破了传统静态的上层建筑归

因。通过“生产方式-交往形式-精神生产”三维

框架，揭示其在物质基础、社会关系与精神能动

性之间的辩证生成机制，规避文化或经济单一

决定论。这种“客观-价值-实践”的检验标准，

既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巩固提供了科学评 估维

度，也为理论实践转化提供了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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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Path to Consolid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WANG Fujun & YANG Xi

Abstract: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maintaining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and enhancing national cultural confidence.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eeply expounding the historical generation logic and contemporary consolidation 
path of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culture has cruci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t the theoretical 
positioning level, cultural identity is an active category rooted in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ve 
practice,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cognitive limitation of regarding cultural identity as a static 
concept. At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level, with the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ode of 
production-form of communication-spititual production,” it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dialectical generation 
logic of the identity of Chinese culture amo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foundation, the shaping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spirit, avoiding one-sided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al determinism 
or economic determinism. At the consolidation path level, in the face of the deconstructiv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the infiltration of consumer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by deepening “the Second Integration” as the methodology, a new typ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tha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is constructed, and taking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s an opportunity, it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t the verification standard level, adhering to the trinity verification standard of “objectivity-
value-practice” provides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basi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guide 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Keywords: identity of Chinese cultur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rm of civilization; “the Second 
Integration”; verification standard


